Gemini said
韦斯敏斯德信条 (WCF)

16 论善行

一、唯有神在圣经中所吩咐的那些事才是善行，至于那些没有圣经根据，只是由人盲目热心，或假借善良意图所设计出来的，并非善行。

二、这些善行是遵行神诫命所结的果子，也是真活信心的凭据；信徒藉着善行，能够表示感恩，增强确据，造就弟兄，尊荣福音，堵住敌人的口，并荣耀神。他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他们既有成圣的果子，就得着结局，就是永生。

三、信徒行善的能力，绝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完全从基督的灵而来。为要使他们能行善，除了他们已经领受的诸般恩典之外，还需要圣灵的实际影响，在他们里面运行，叫他们立志行事，成就神的美意。但这并不意味着信徒可以因此疏忽，以为若非受圣灵特别的感动，就不必尽任何本分；反之，他们应当殷勤，将神在他们里面的恩赐如火挑旺起来。

四、那些在顺服上达到今生可能最高阶层的人，也绝不能立分外之功，施行过于神所要求的，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当尽的本分常常忽略。

五、我们即使用最好的善行，也不能从神手中赚得赦罪或永生，因为我们的善行与将来的荣耀极不相称，而且我们与神之间有无限的距离，我们不能借着善行使神得益处，或补赎我们要以前的罪债；我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而且善行既是善的，就是出于神的灵；但因为是由我们要行出来的，便被玷污，并搀杂许多软弱和不完全，以致经不起神严格的审判。

六、然而，信徒的人格既因基督蒙悦纳，他们的善行也在基督里蒙悦纳；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今生完全无可指责，无可被神鉴察；乃是说，神既在祂儿子里看他们，就乐意接纳并奖赏那真诚的善行，虽然这些善行常伴随着许多软弱和不完全。

七、至于未重生的人所行的事，虽然事情本身可能是神所吩咐的，并且对己对人都有益处；但因为不是发自那因信被洁净的心，也不是按照神的话用正当的方式而行，又不是为了荣耀神的正当目的；所以这些行为是罪恶的，不能讨神的喜悦，也不能使人有资格领受神的恩典。虽然如此，但他们若忽视善行，便更是罪恶，更被神所憎恶。

（以下为 R.C. 史普羅的注释）

信条第 16 章，“论善行”，是相当长的一部分，考虑到这个主题在整个教会历史中一直存在争议，这并不奇怪。它开始：

1. 唯有神在圣经中所吩咐的那些事才是善行，至于那些没有圣经根据，只是由人盲目热心，或假借善良意图所设计出来的，并非善行。

韦斯敏斯德神学家首先定义善行，他们肯定一件工作是善的，是因为神说它是善的，而不是因为我们要说它是善的。让我们通过对比来看这一点。显然，有罪的行为是坏的行为。罪在圣经上被定义为任何违反神律法的行为（所有的罪都是致死的）。在罗马书 5:14，使徒保罗说死就作了王，从亚当到摩西。除非有罪，否则不会有死，除非有律法，否则不会有罪，因为罪是由律法定义的。保罗的重点是，律法并非始于摩西。从亚当开始，就有了对公义的认识，这是神植入祂所有受造物心中的。

我们可以将善行描述为坏行为或罪的反面。就像坏行为一样，善行也是由律法定义的。坏行为涉及罪，即不符合或违背神的律法。反之，善行涉及符合并顺服神的律法。

如果我们要的行为只是外表符合律法，那就不是善行，因为神的律法不仅要求我们要的行为模式符合律法中定义的某些标准，而且要求我们要的行为是出于正确的心。

考虑富有的少年官和他在耶稣面前的遭遇（马太福音 19:16–22；马可福音 10:17–22；路加福音 18:18–23）。他急切地来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路加福音 18:18）。他在问耶稣救赎的终极问题：我要做什么才能进天堂？耶稣回答：“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19 节）。耶稣不是说：“我不是神，所以你为什么称我良善？”祂知道富有的少年官并未意识到他在跟道成肉身的神说话。耶稣抓住了这个人随意使用“良善”一词的方式。“你为什么称我良善？难道你不知道只有神是良善的吗？”

在任何关于善行的研究中，这都应该是主要前提：唯独神是良善的。耶稣的教导直接切断了我们从世界学到的关于行为标准的一切。我们沉浸在人本主义精神中，被教导人基本上是善良的。Ligonier Ministries 的神学状况调查发现，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包括一半以上的福音派人士，相信人类基本上是善良的。但使徒保罗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 3:10，引用诗篇 14:3）。在当今文化中，这是一个激进的想法——即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人行善。保罗说没有人行善，耶稣说只有神是良善的。所以保罗和耶稣是一致的。

耶稣接着进入下一阶段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路加福音 18:20）。富有的少年官的回答是：“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21 节）。当然，他没有读过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因为保罗还没写，但这个年轻人应该从诗篇中知道他刚才说的是无稽之谈。耶稣并没有通过称赞年轻人并告诉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来回应。

耶稣在向人们揭示事情方面是精通的。祂对那个官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22 节）。年轻人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有很多财产。

为什么耶稣要他变卖一切所有的？耶稣从未制定过如此普遍的戒律，神在祂的律法中也没有要求人们剥夺自己所有的世俗物品。神的律法没有命令我们要发贫穷誓言。然而耶稣命令这个人这样做。当那人说他从小就遵守了一切律法时，耶稣对他进行了测试。祂从第一条诫命开始，出埃及记 20:3：“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耶稣知道这个人的神是他的财产，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马太福音 6:21）。所以耶稣告诉他除掉他的财产，把它们送人。

富人忧忧愁愁地走了，但也可能他意识到他并没有像他以为的那样遵守律法。我们之前说过，有些人认为马丁·路德疯了，因为我们要太担心自己的罪，以至于每天在忏悔室里花两、三甚至四个小时为自己的罪痛苦。我们忘了他在进入神职之前曾接受过严格的法律训练，而且他是按照神的律法来审视自己的。按照他所在的修道院的严格标准，他表现得相当好。事实上，他被认为是修道士中的修道士。但他不是按照修道院的律法来审视自己，而是按照神的律法。“爱神？”他说。“有时我恨祂。”他看着神的律法，看到自己差得有多远，就被剥夺了他的义。

如果我们像路德那样严谨和强烈地用神的律法审视自己，我们要将不得不说：“我犯了大罪。”神学家对不可饶恕的罪给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没有人试图证明不可饶恕的罪是未能尽心尽意爱神。如果那是不可饶恕的罪，就没有人能得救了。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守住大诫命，每一秒都全心爱神。

如果我们全心爱主我们的神，没有自我的掺杂，如果我们存在的每一秒都有对神纯洁和完美的爱，全心全意地爱祂，以至于我们要查考圣经并确切知道祂的律法要求什么和禁止什么，我们就不会犯任何罪。

即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将我们的心思奉献给主，如果心不在那里，也是没用的。我们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给了神祂配得的尊荣。我们的心中仍有部分远离神。路德得出结论，如果大诫命是尽心、尽性、尽力爱神，那么大过犯就是未能遵守大诫命。

但我们要知道没有人遵守大诫命，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既然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要担心？然而，我们的造物主命令我们这样做，祂不会根据我们要与他人的比较来审判我们。

《韦斯敏斯德信条》第 16 章的第一点是，善行是由神定义的，是通过符合祂的律法定义的。我们应该明白，外在符合神的律法是不够的。法利赛人外在符合，但他们的心远离神。他们外在的善行在神眼中是可鄙的。让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这一点。

有一个人喜欢在限速 55 英里每小时的区域开车。这是他最喜欢的行驶速度。他在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时 55 英里的限速行驶。其他人都以 65、70 或更高的速度超过他。一名警察看到他在限速 55 英里的区域行驶，把他拦下，并表彰他为本月安全驾驶员。司机拿着奖状，然后开车沿着街道进入标有每小时 15 英里的学校区域。他以常规的每小时 55 英里穿过学校区域。他在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时 55 英里行驶的原因与渴望顺服民事长官无关。他以那个速度行驶的唯一原因是他喜欢开 55 码。偶尔，他在限速内行驶，但那是偶然的，不是故意的。不像警察，神看外表之外，祂看内心。祂看到没有对神的爱，没有渴望通过顺服祂的律法来尊荣神。没有适当动机的外在善行在神眼中是邪恶的。

罗马书中被误解最多的段落之一是在第二章，保罗将整个世界带到神的法庭前，并表明所有人类都因他们的罪处于神的审判之下。保罗从犹太人开始。他们有特权拥有神的圣言；他们以希腊人或罗马人所没有的清晰方式拥有神的律法。保罗实际上是说：“这些人因为拥有律法而自豪。”然而，他谈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罗马书 2:14）。那是一段困难的经文，有些人认为保罗是在教导有律法的犹太人不遵守律法，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却遵守律法。但如果是保罗所说的，那么他的整个论点，即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律法下都有罪，就会崩溃。他真正说的是，即使这些外邦人没有书面形式的十诫，他们仍然有他们的道德准则，并且关心许多犹太律法所关心的相同事情。然后他接着表明，那些对律法看法降低的人甚至不遵守他们确实拥有的律法。在我们的文化中，道德标准远低于神的标准，但我们甚至不能遵守人类发明的标准，而在许多情况下这标准是神律法的替代品。

我们要重生是为了行善，被救赎是为了行善。我们的善行对我们的称义没有任何贡献，但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信心的人，我们生活的目标应该是取悦神，并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在我们追求成圣的过程中，我们试图成为好人。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发现成为好人意味着什么。基督徒争论什么是适当和合宜的行为，什么是正确的事。

基督徒堕胎是对的吗？民意调查显示，在堕胎、离婚和通奸等重大社会问题上，美国自称福音派基督徒的行为模式与异教徒几乎没有区别。原因是我们要从周围的文化中获得许多标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堕胎被文化所鄙视，一个人能堕胎的唯一地方是在后巷。但今天文化认为堕胎是可以的。我们也从法律中获得提示——从国家接受什么，从政府允许什么。我们认为如果某事是合法的，它一定是正确的。但我们需要问我们国家的法律和神的律法之间是什么关系。

即使粗略阅读圣经和神学也会揭示神恨恶堕胎。祂认为这是一种严重和可憎的罪，一种如此邪恶的罪，以至于祂威胁要审判整个容忍它的国家。说堕胎及其容忍与希特勒进行的系统性种族灭绝一样邪恶并不为过。至少在二战期间死亡集中营被杀的人在这个星球上活了一些年头，他们并没有在母亲的子宫里被谋杀。

信条的重点是，善与恶是由神的律法定义的，而不是由我们要自私的立法定义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行为是如此可憎，以至于没有人不在那里为其合法性进行游说或捍卫其正确性。人类堕落的一部分是我们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真正的“善”包括知道什么是善并有道德力量去做。这两件事——知道善和行善——可以而且必须区分，但它们永远不能分离。原因如下：对什么是正确的信念越强，执行它就越容易。

我们必须查考圣经以知道什么是善。诗篇 1 篇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敬虔人和不敬虔人之间的对比。敬虔人不从异教徒的计谋。他对不敬虔人的格言和伦理充耳不闻。他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也不嘲笑神的律法。他从神的律法中获得提示，并且昼夜思想。随着我们要对邪恶有多邪恶以及神有多恨恶特定行为形式的理解增加，我们就越容易避免它。即使作为重生的基督徒，我们也要与肉体抗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加强我们对神话语的理解。

2. 这些善行是遵行神诫命所结的果子，也是真活信心的凭据；信徒藉着善行，能够表示感恩，增强确据，造就弟兄，尊荣福音，堵住敌人的口，并荣耀神。他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他们既有成圣的果子，就得着结局，就是永生。

韦斯敏斯德神学家被赋予了一种教会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神学精确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堆积关于基督徒善行意义的短语。每个短语都结晶了神圣经卷中阐述的善行的一个重要目的。

这些善行被定义为真活信心的果子和凭据。在信条阐述教义条款的安排中有一种方法。我们已经从堕落和罪到称义、成圣、信心的本质、悔改的本质，现在到善行的功能。这种对善行的处理出现在对称义的阐述之后并非偶然。在改革宗神学中，称义不是从善行流出的；相反，善行从我们的称义流出。我们应该记住宗教改革的座右铭，“称义是唯独因信，但这信心并不孤独。”善行将伴随真正的信心。

当我们说唯独因信称义时，我们真正的意思是唯独靠基督。唯一算作我们称义的行为是基督在祂一生中执行的那些。路德将得救信心定义为 fides viva。Viva 是拉丁词，意为“活的”，所以 fides viva 指的是一种有活力或活的信心，一种活泼的信心。路德说称义的信心绝不是死的信心。正如雅各书 2:17 指出的，死的信心是不结果子的信心。

宗教改革的称义教义肯定信生称义。如果是真正的信心，善行将绝对、立即、不可避免和必然地随那信心而来。把行为放在公式的哪里会有天壤之别。并不是我们有信心加行为以获得称义。是唯独信心产生称义，如果是真正的信心，行为会随之而来。如果行为不随之而来，那就不是真正的信心。如果不是真正的信心，就没有称义。这就是信条说善行是真活信心的果子和凭据的意思。

在处理信心与行为的关系时，雅各在回答一个问题：“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2:14）。明确的答案是不能，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17 节）。行为提供了内在现实的证据或外在表现。如果有真正的信心，那信心将通过行为表现出来，以至于“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 7:20）。善行是信心的果子，并提供真活信心的证据。

信徒藉着善行，能够表示感恩。 善行是感恩的外在表现。当我们接受了神完全的赦免，严格基于祂赐给我们要的白白怜悯，不配得也不赚取，对这种恩惠的敬虔回应是顺服。顺服的动机不是想进天堂，而是纯粹的感恩之乐。

在罗马书 1 章，保罗说所有在肉体中的人，压制、掩埋并拒绝神对自己的一般启示。堕落人类原本的、根本的罪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虽然知道神，却拒绝尊荣祂为神。第二，人不感谢。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一切美善都来自祂的手——然而，我们过着忘恩负义的生活。我们的一生应该只是一首赞美和感恩的歌，献给那位仁慈地赐予我们所接受的每一个美善和完美礼物的神。

在路加福音 17:11–19，路德记载了耶稣医治十个麻风病人的故事。在那些日子里，麻风病人注定要过完全悲惨的生活。他被流放出他的家庭、朋友和社区。他必须住在村外，如果有人靠近，他必须喊叫：“不洁净，不洁净。”他唯一能交往的人是其他麻风病人。然后，有一天，耶稣经过，十个麻风病人求祂医治他们。祂指示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当他们去的时候，祂使他们的麻风病消失了。但十个人中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十个人都很感激被治愈，但只有一个努力找到耶稣并向祂表达感激。其他九个人因为洁净而兴奋，径直回家去见亲人。感到感激而不表达是很容易的。有多少次人们为我们要做了美妙的事，但我们要从未花时间给他们写张便条，或给他们打个电话，或特意去感谢他们？ 信条指出的是，我们的善行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向神献上的感恩祭。我们要通过向救赎我们要的那一位表示顺服来外在地通过说“谢谢”。我们在表示我们要对基督的爱，祂告诉祂的门徒：“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 14:15）。我们通过遵守祂的命令来表示我们要对基督的爱。

信徒藉着善行……增强确据。 我们得救的确据与我们的善行有何关系？ 削弱我们得救确据的事情之一是我们生活中罪的存在。如果我们诚实地分析自己，我们要不得不说：“我怎么可能是基督徒？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说我相信，我爱神，但我知道我想的和做的经常违反神的律法。也许我毕竟不是基督徒。”如果我们让自己被那个可怕的想法俘虏，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罪并听撒但的控告，我们的确据就会被摧毁。

当我们想到撒但的活动时，我们通常认为他是诱惑者，引诱我们要犯罪的那一位。他确实那样做，但撒但在基督徒生活中的首要功能是控告。他指控大祭司约书亚在奉神的名服事时穿着污秽的衣服。但神使他闭口：“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撒迦利亚书 3:2）。当然约书亚身上还有污秽，但神已经把他从火中救出来了。然后神命令给约书亚换上新衣服。像他一样，我们也是从火中抽出来的柴。我们犯罪，当我们犯罪时，我们要必须处理进入我们脑海的两种声音。一种是撒但，他说：“你有罪，你有罪。”然后还有圣灵，祂说：“你有罪，你有罪。”有趣的是他们都在说同样的话吗？他们都对，但有区别。圣灵是真理的灵，撒但是从起初就是说谎者，他为了自己的用途扭曲和歪曲真理。

当撒但提醒我们要的罪时，他告诉我们要真理，但这只是为了让我们要对我们的救恩绝望，用我们的内疚使我们要瘫痪，并阻止我们要成为富有成效的基督徒。内疚是最强大的瘫痪力量之一。在那一点上，我们必须向撒但引用圣经：“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罗马书 8:33）。是神称我们为义；是基督为了我们的称义复活。我们称义基于基督，撒但知道这一点。我们应该叫他离开，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翰一书 4:4）。不仅我们的称义，而且我们的成圣也根植并建立在信心之上。我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信靠福音。

当圣灵告诉我们要有罪并使我们要知罪时，祂从不用那种定罪摧毁我们要。祂的目的是医治我们要，恢复我们要，使我们要悔改并依靠基督。悔改不是一种愉快的经历，然而，当我们最终在主面前卸下重担并承认我们的罪时，难道不甜美吗？尽管可能令人羞辱，但回到基督的宽恕是有益的。它是甜美和奇妙的。它不会让我们要匍匐在尘土中，而是让我们要恢复，在我们的破碎中得到医治。当撒但控告时，他无情地这样做，没有缓解，为了让我们要留在尘土中。撒但的控告和圣灵的定罪之间有巨大的区别，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学会这种区别，否则我们会被仇敌像筛麦子一样筛。

当我们看我们的生活并看到我们的罪时，这可能会令人沮丧。这就是为什么理解善行从我们要重生并被赐予信心礼物中流出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有任何真正的信心，它将在顺服的行为和悔改的精神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的生活并问：我们的生活中有称义的果子吗？我们的生活现在在任何意义上与以前不同吗？我们在顺服神吗？”

我们之前讨论了这三个问题。第一，我们要完美地爱基督吗？那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我们不完美地爱祂。我们总有一天会，但不是现在。第二，我们像我们要应该爱祂那样爱祂吗？不。如果我们不完美地爱祂，我们就不像我们要应该爱祂那样爱祂，因为我们要应该完美地爱祂。现在，让我们回到大问题。第三，我们爱基督吗？是的，我们确实爱祂，但不像我们要应该的那样多。我们不是在谈论某种文化的基督观念；我们在谈论圣经的基督。如果我们没有重生，我们能爱圣经的基督吗？不。如果我们不是选民，我们能重生吗？不。如果我们爱基督——爱祂是重生的果子，重生基于拣选——那么我们可以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有确据是因为我们要理解神拣选的所有人，祂都保存到底。

这就是为什么神学对我们的确据很重要。如果我们不确定拣选的教义，我们就不确定重生先于信心。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爱耶稣，但我们明天可能会失去它。那时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做什么。那样没有确据。韦斯敏斯德神学家说我们要生活中的顺服有助于我们的确据，因为他们理解行为在整个救恩次序中的角色。他们已经教导说，一个人离开重生的恩典就不能做任何善行，一个人除非被拣选否则不能重生，所以如果有任何善行，那就是我们要灵魂的证据，证明我们是选民。如果我们有拣选的确据，那会加强我们得救的确据。

信徒藉着善行……造就弟兄。 我们很少认为这是顺服神的理由，但善行确实造就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另一方面，我们的坏行为使其他基督徒气馁，并可能对他们有害。

信徒藉着善行……尊荣福音……堵住敌人的口。 尊荣某物意味着什么？尊荣任何东西的目的是增强或增加它的美丽。信条说圣徒的善行增加了基督教社区信仰告白的美丽。如果我们承认信仰然后过着腐败的生活，我们就在其他基督徒和世界面前使我们的告白变得丑陋。但我们的善行使他人，特别是注视的世界，对福音表现出更多的尊重。

在提到敌人时，信条承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将面临反对。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信基督却从未被诬告或诽谤，那么我们的基督教可能有问题。基督徒被指责为伪君子和许多其他事情。我们的行为可能被虚假地用来反对我们要。然而，即使是不义的人也会看到我们的善行并认识到它们是美丽的，它们确实尊荣我们要的信仰告白，并堵住那些喧闹之人的口。

如果我们做基督呼召我们要做的行为，如果我们爱邻舍，诚实，忍耐，温柔和善良，即使异教徒也会停止对我们的批评。如果我们对他们作为不信者表现出轻蔑，他们会抱怨我们要多么自以为义和虚伪。

信徒藉着善行……堵住敌人的口，并荣耀神。他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他们既有成圣的果子，就得着结局，就是永生。 这回溯到以弗所书 2 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在基督里被造成是为了行善。那位正在改变我们要，把我们要从火中救出来，在只有灵性死亡的地方给我们要灵性生命的大工匠，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要荣耀神。雕像的美丽尊荣并荣耀雕塑家。我们因米开朗基罗手艺的美丽而赞美他。我们是基督的杰作，祂正在形成和塑造我们要，以便神得荣耀。《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开始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案是：“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以祂为乐，直到永远。”

3. 信徒行善的能力，绝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完全从基督的灵而来。为要使他们能行善，除了他们已经领受的诸般恩典之外，还需要圣灵的实际影响，在他们里面运行，叫他们立志行事，成就神的美意。但这并不意味着信徒可以因此疏忽，以为若非受圣灵特别的感动，就不必尽任何本分；反之，他们应当殷勤，将神在他们里面的恩赐如火挑旺起来。

这第三节的要素充满了源于宗教改革和改革宗神学的神学假设。第一个断言是，即使基督徒行善的能力也绝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完全从神的灵而来。这句有些激进的陈述背后是改革宗关于堕落人类道德无能的教义。

我们已经看到，改革宗对原罪理解的本质表达在道德无能（moral inability）的概念中。也许正是这个概念比其他任何概念都更能区分改革宗神学与其他神学。这与我们的人论，我们对人和人的堕落的理解有关。我们区分了三种立场：佩拉纠主义、半佩拉纠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佩拉纠主义立场教导亚当的堕落只影响了亚当。没有任何腐败传给亚当的后代。每个人都生在无辜状态，并有道德力量过不仅美好而且完美的生活。虽然神的恩典促进完美，但在这种观点中，不需要这种恩典来达到完美，因为我们没有堕落。

半佩拉纠主义立场说亚当的堕落确实影响了他的后代，我们要确实有遗传的原罪状况。我们要因堕落和住要在我们要里面的罪而变得如此软弱，以至于离开神恩典的协助，我们不可能善或行善。然而，我们要没有软弱到所有道德能力都熄灭的程度。我们里面仍然有与神恩典合作或拒绝与神恩典合作的道德能力。

奥古斯丁主义立场是堕落人类的腐败如此之深和严重，以至于我们被留在灵性死亡的状态中。我们不能使自己倾向于义或与神恩典的提议合作，除非祂首先通过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要从灵性死亡中复活。圣灵的这项工作被称为重生。在圣灵在我们要灵魂中进行超自然工作，改变我们要心的倾向之前，我们处于完全道德无能的状态。

当信条在本节开始时说信徒行善的能力，绝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完全从基督的灵而来时，它考虑到了教导完全道德无能的堕落和原罪教义。它也考虑到了我们为了得救对神圣拣选的绝对需要。这三个有争议的教义基本上都归结为这一点。

有些人在这一点上反对说，那些没有表现出重生证据的不信者经常做各种各样的善行，执行关怀工作和利他服务，并做出牺牲性的礼物。当我们定义道德无能时，我们使用保罗在罗马书 3:10–12 中引用的诗篇 14:1–3：“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肤浅的善，即仅仅外在符合神的律法，与出于对神的爱而内在符合神的律法是有区别的。神不仅看实际的外在行为，也看背后的动机。为了使一件工作真正是善的，它必须不仅有外在符合，而且有想要取悦神的内在动机。

道德无能，或我们将称之为灵性无能，在这里与第三节中关于神的行善能力形成对比，后者完全来自基督的灵。信条解释说，为要使他们能行善，除了他们已经领受的诸般恩典之外，还需要圣灵的实际影响，在他们里面运行，叫他们立志行事，成就神的美意。但这并不意味着信徒可以因此疏忽，以为若非受圣灵特别的感动，就不必尽任何本分。用当代的术语来说，人们没有权利说：“我没做那个，因为圣灵没引导我做。”我们的责任不能推卸给神。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要的不作为而责怪祂。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基督徒生活的开始（在重生中）是神人独作的，但在那之后，我们的成圣是神人合作的。这是一种合作努力，我们要和神之间的联合冒险。当保罗说：“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因为……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腓立比书 2:12–13）时，他表明神在工作，我们也在工作。我们要应该多努力工作？ 尽可能努力。当神告诉我们要“恐惧战兢”做成我们的救恩时，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在努力获得圣洁和成圣的进步中流血流汗。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在没有圣灵进一步协助的情况下做成我们的救恩；那是行动主义的信条，是对使徒教导的扭曲。也不是我们要期待圣灵单方面工作并实现第二次恩典工作，即瞬间成圣，或成圣中的瞬间飞跃。那是静寂主义的信条，它说：“放手交给神。”相反，我们要紧紧抓住神，依赖祂的帮助和祂的恩典，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在我们要努力在成圣中前进时，我们要仰望神和圣灵帮助我们的灵性成长。

但这并不意味着信徒可以因此疏忽，以为若非受圣灵特别的感动，就不必尽任何本分；反之，他们应当殷勤，将神在他们里面的恩赐如火挑旺起来。 在许多教会中，新成员宣誓，他们宣的誓之一是勤奋使用恩典的手段。这就是我们需要积极的地方，也是积极和安静方面结合的地方。勤奋使用恩典的手段意味着认真遵守纪律并从事定期的圣经学习。它意味着从事定期的祷告。它意味着定期参加教会，体验基督徒团契，参与圣礼，并从事外展。这些活动是恩典的手段。它们是我们利用并将自己暴露在神恩典协助下以促进我们要个人成长的工具。

自律通常是首先被他人管教的结果。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小时候管教我们要。随着我们要长大，他们帮助我们要建立某些习惯，其中一些我们一直保持着。我们在一些没有被管教的领域，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控制。行为模式通常是在他人的权威或管教模式下形成的。很少有人在各方面都自律。

那么我们要如何勤奋使用恩典的手段呢？ 学习神真理的最好方法是去有知识渊博的人教导的地方。如果我们想学习如何祷告，我们就加入一个祷告小组。如果我们没有独自勤奋地学习圣经，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圣经学习计划，这会增加我们要的勤奋或坚持，并帮助我们要克服缺乏动力或缺乏纪律的问题。我们可以制定一个政策，周日早上从不错过教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那种持续、一致的加强来促进我们要的灵性成长。神选择了愚拙的讲道来拯救世界，我们可能不记得讲道的所有要点，但在我们听的二十分钟或更长时间里，它正在进入我们的头脑。神会使用祂话语的讲道来加强和发展我们的灵魂。即使我们不能通过关于我们听到了什么的考试，仅仅听到神的话语也会对我们的灵魂产生累积效应。这不是技术，不是方法论，当然也不是传道人的口才。能力在于道；圣灵通过道工作。

传道人和教师的责任是阐述道。他要勤奋并学习沟通技巧，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但在最后，对我们要生活的影响将是神话语通过圣灵大能的影响。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勤奋使用恩典的手段；韦斯敏斯德神学家告诉我们要，我们应当殷勤，将神在我们要里面的恩赐如火挑旺起来。

人们问：“我们在天上的奖赏应该激励我们要行善吗？”耶稣肯定应许了天上的奖赏。新约中至少有二十五段经文清楚表明，我们将根据我们的行为在天上得到奖赏。改革宗信仰在这一点上的公式是：“称义是唯独因信，但我们在天上的奖赏将根据我们的行为”——尽管不是因为那些行为配得或应得任何奖赏。奥古斯丁说我们最好的行为，即使作为基督徒，也是辉煌的恶习。我们最好的行为仍然被我们要心中直到死时仍存留的罪所玷污。直到我们在天上得荣耀，我们总会有某种程度的常存之罪。我们所做的没有任何工作是出自绝对纯洁的心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任何工作都不是完全未被玷污的。既然我们的工作被玷污了，它们就没有权利要求神奖赏它们。神确实奖赏它们，正如奥古斯丁所说，是神加冕祂自己的礼物。

4. 那些在顺服上达到今生可能最高阶层的人，也绝不能立分外之功，施行过于神所要求的，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当尽的本分常常忽略。

那些在顺服上达到今生可能最高阶层的人，也绝不能立分外之功…… 什么是分外之功（supererogation）？ 分外之功是那些超出必要范围的工作。根据罗马天主教教导，有一些圣徒过着如此非凡的公义生活，以至于他们积累了比他们直接进入天堂所需的更多的功德。他们多余的功德随后被存入功德库，在那里可供他人使用。

我们记得宗教改革源于路德反对约翰·泰泽尔在萨克森出售赎罪券的方式。作为教会的代表，泰泽尔向农民承诺，他们给的钱越多，他们死去的亲戚就越快离开炼狱进入天堂。路德随后质疑整个赎罪券系统和功德库的概念。他问是否有任何基督徒的生活能比神要求的更公义。

信条说，那些在顺服上达到今生可能最高阶层的基督徒仍然还有许多当尽的本分常常忽略。无论我们有多好，我们永远不会好到获得比我们需要更多的功德。所以没有分外之功。这在第 5 节得到进一步解释。

5. 我们即使用最好的善行，也不能从神手中赚得赦罪或永生，因为我们的善行与将来的荣耀极不相称，而且我们与神之间有无限的距离，我们不能借着善行使神得益处，或补赎我们要以前的罪债；我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而且善行既是善的，就是出于神的灵；但因为是由我们要行出来的，便被玷污，并搀杂许多软弱和不完全，以致经不起神严格的审判。

第 5 节中有很多内容是对第 4 节的扩充。我们记得补赎圣礼被称为那些在灵魂上“遭遇海难”之人的称义“第二块木板”。在罗马天主教神学中，那些与洗礼时领受的恩典合作的人保持在称义状态，直到他们犯了大罪。如果有人因犯大罪而失去称义，他可以通过补赎再次称义。补赎涉及忏悔、神父赦免和指派补赎行为。通过做补赎行为，悔改的罪人获得相称功德。

罗马天主教会区分了配得功德（condign merit）和相称功德（congruous merit）。配得功德非常好，以至于它赚得公正之神的奖赏。相称功德没那么好。它仅仅好到神奖赏它是合宜或相称的。奖赏是恢复到称义状态。

罗马今天不像过去那样经常谈论功德，尽管它在教理问答中仍然这样做。它很快指出任何有功德的工作都源于神的恩典。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先有恩典，我们就不能有功德。但改革者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说，即使有恩典，我们最好的行为也只是辉煌的恶习，永远不足以赚取任何功德。我们应该谈论的唯一功德是基督的功德。

（接续上文第 5 节的注释）
在第 5 节中，我们发现了改革宗对罗马天主教功德（merit）概念的回应：我们不能靠我们最好的善行从神手中赚得赦罪或永生。此外，我们不能借着善行补赎我们以前的罪债。在罗马的补赎观点中，这些是补赎行为（works of satisfaction）。但改革者说，当我们做完了一切所能做的，我们只当说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如果我们轻描淡写地跳过这一点，我们可能会错过整个信条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除非我们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基督徒所做的任何事充其量不过是我们的责任（duty），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福音。做一个人有义务做的事并没有什么功德可言。
当圣经称我们为无用的仆人（unprofitable servants，路加福音 17:10）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不生产的（unproductive）仆人。耶稣呼召祂的门徒要结果子，要是多产的，要结出我们劳苦、事工和公义的果子。按才受托的比喻（马太福音 25:14–30）说明了这一点。不生产（unproductive）和无益/无用（unprofitable）是有区别的。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赚取利润（profit）。利润意味着我们的劳苦有一些净收益可以展示。但在道德术语中，如果我们产出了我们所能产出的所有义，然后用神的要求来衡量，就没有净收益。我们永远是无法偿还债务的债务人。圣经的观点是，神是完全圣洁和公义的，祂要求祂的受造物完全圣洁和公义。当我们得罪神时，我们的罪是针对一位无限良善和无限伟大的神。结果，我们的罪是无限可憎的，我们绝不可能偿还我们要欠的债。事实上，即使在地狱的永恒惩罚中，人仍然无法还清债务，因为它不仅仅是永恒的债务，而且是无限的债务。无论一个人在地狱里待多久，他仍然是一个有限的受造物，无法撤销他给他的造物主带来的羞辱。
一次犯罪就使我们要不再完美，我们可以余生都在工作，仍然无法弥补那一次犯罪。我们仍然是不完美的。唯一活过的完美之人是基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依赖祂的功德和祂的义来获得救恩。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即没有人是完美的，但这种想法继续存在：“我努力过好生活，我正在尽我所能，所以神肯定会对此感到高兴。”大多数人依靠他们的表现，依靠他们认为自己生活中善行的净余额，来让他们通过圣洁公义之神的审判台。但他们可悲地错了。
即使我们可以完美地顺服神的律法，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我们只是尽了我们的本分。信条肯定，我们不仅为了我们最初的救赎和称义来到福音面前，而且我们继续在那个福音中度过我们要的一生。我们必须仰望福音来获得我们的成圣，正如获得我们的称义一样。即使我们要正在努力结果子，一旦我们开始看我们成圣的果子并为此沾沾自喜，认为我们做了一些配得奖赏的事情，我们就错过了要点。
神给我们奖赏，祂给我们祝福，但它们完全是恩典性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最好的善行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功德。这就是为什么救恩在开始、中间和结束都必须是出于恩典。我们根本不能依靠我们自己的义，免得我们错过神的国。
而且善行既是善的，就是出于神的灵——“善行”指我们最好的善行——但因为是由我们要行出来的，便被玷污。也就是说，我们行为中任何善的东西都来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然而，因为是我们做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被肉体玷污和污染了。
它们被玷污，并搀杂许多软弱和不完全，以致经不起神严格的审判。这里指的是以赛亚书 64:6：“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即使我们最好的善行也经不起神圣洁的审判。
6. 然而，信徒的人格既因基督蒙悦纳，他们的善行也在基督里蒙悦纳；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今生完全无可指责，无可被神鉴察；乃是说，神既在祂儿子里看他们，就乐意接纳并奖赏那真诚的善行，虽然这些善行常伴随着许多软弱和不完全。
当信条说然而，信徒的人格既因基督蒙悦纳，他们的善行也在基督里蒙悦纳时，它没有说“被祂悦纳”（accepted by Him，注：原文强调 in Him，在祂里面）。介词的不同带来了多大的区别。我们的善行被神悦纳，但它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被悦纳的？它们是在基督里（in Christ）被悦纳的。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在父面前被以任何方式悦纳。祂在基督里看我们，祂悦纳我们的行为是因为它们在基督里。如果它们不在基督里，它们对神来说就是可憎的。但它们的不完美被基督公义的袍子遮盖了。遮盖的意象贯穿圣经，从旧约早期一直到新约。
以赛亚说我们的义“像污秽的衣服”。我们记得撒迦利亚书 3 章中关于大祭司约书亚穿着污秽衣服的故事。基督脱下祂自己的衣服，那是无瑕疵的，并用祂公义的袍子遮盖约书亚。那是代赎的一个隐喻，主要意象。在旧约中，约柜的盖子是施恩座，神的宝座在那里被表现为祂的审判座。在赎罪日，大祭司来到施恩座前，把祭牲的血洒在上面。那象征着我们要通过基督的义接受的遮盖。我们的义被神悦纳的唯一途径是如果在基督里并通过基督做成的。
我们今生的善行在神眼中并非无可指责。但神既在祂儿子里看他们，就乐意接纳并奖赏那真诚的善行，虽然这些善行常伴随着许多软弱和不完全。这是纯粹的奥古斯丁神学。奥古斯丁教导说，当神在基督耶稣里给祂的子民奖赏时，祂是在加冕祂自己的礼物。祝福从开始到最后贯穿始终。
7. 至于未重生的人所行的事，虽然事情本身可能是神所吩咐的，并且对己对人都有益处；但因为不是发自那因信被洁净的心，也不是按照神的话用正当的方式而行，又不是为了荣耀神的正当目的；所以这些行为是罪恶的，不能讨神的喜悦，也不能使人有资格领受神的恩典。虽然如此，但他们若忽视善行，便更是罪恶，更被神所憎恶。
在我们对第 3 节的讨论中，我们观察到即使是非基督徒也能表现出公民美德和外在符合神的律法。在这里，第 7 节指出，即使未重生的人外在地做神吩咐的那些事，他们也是根据他们的意图、动机和产生这些行为的内在性情受审判的。他们的行为不是发自那因信被洁净的心。它们不是按照神的话用正当的方式而行，也不是为了荣耀神的正当目的。因此，它们不是义的，而是有罪的，它们不能取悦神。
在旧约中，以色列人遵守节期并执行神在摩西律法中规定的仪式，他们一丝不苟地这样做。然而，他们没有忧伤痛悔的心（诗篇 51:17）。所以神在阿摩司书 5:21–22 中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祂差遣耶利米去圣殿（耶利米书 7:1–15），耶利米对百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居住。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3–4 节）。耶利米说：“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8 节）。然后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察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12 节）。示罗，以前是犹太人的中心圣所，当时已成废墟。神说那就是圣殿将要变成的样子，那就是耶路撒冷将要变成的样子。为什么？因为百姓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祂。信条提醒我们要，未重生的人可以走过所有的过场，做神律法要求的所有外在事情，但仍然无法通过神的审判。
我们需要根据神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标准来审视自己，而不是根据文化标准、习俗甚至我们要居住国家的法律。不仅世界对公义有扭曲的感觉，我们基督徒也经常对什么是善有扭曲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不断地用神完美的律法来衡量自己。每当我们这样做时，它都会把我们要赶向十字架和福音，赶向那一位，唯独祂的善行对我们要来说是足够的。
任何人能满足神要求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基督的善行。唯一有效使我们称义的善行是基督的善行。一个人能接受和挪用那些善行的唯一途径是藉着信心。我们称义的基础是行为——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祂的。当我们站在审判日的上帝面前时，我们要么依靠我们的行为，要么依靠基督的行为。想到任何人依靠自己的行为是可怕的，因为在神所吩咐的和我们所做的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